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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于我国的政策，在广义上可分别从层次和形式的角度进行分类。基于政策分类，我国的政策环评对象在类别上主要是

具体政策中的经济政策，在层级上主要是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的政策，在性质上是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重

大政策。再综合考虑现有法规对各类政策在制定程序中的环境影响评估要求，认为应将经济政策中的规范性文件作为政策环评

重点对象，将技术标准作为技术政策的主要类型纳入政策环评。为了准确识别政策环评对象，我国还应建立规范的政策环评对

象筛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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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 broad sense, China's policies can be classified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level and form. Based on the
policy  classification,  the  objects  of  China's  policy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SEA)  are  mainly:  1)  the
economic  policies  which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specific  policy;  2)  the  policies  formulated  by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governments at or above the county level;  3) and the major policies that
may result in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impacts. Considering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quirements of
the  exis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formulation  process  of  various  policies,  the  normative  documents  in
economic policies should be taken as the key objects of policy SEA, and the technical standards should be taken as
the main type of technical policies and also be objects of policy SEA. In order to precisely identify the policy SEA
objects, a normalized screening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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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政策环评，是指对政策实施后可能造成的

重大生态、环境和资源影响实施的预测性评估（评

价），目的是从决策源头预防环境风险，减少不良环

境影响。尽管政策环评的内涵和功能基本没有歧

义，但相关政府文件和学术文献中使用的称谓却并

不统一，分别有政策环境影响评估、政策环境影响评

价、政策环境评价、政策战略环境评价、政策环境影

响论证、政策生态环境影响分析等。由于用词不统

一，本文将其笼统称为“政策环评”。

从国外实践来看，政策环评已经成为西方国家

和一些国际组织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辅助工

具[1-5]。由于不同国家的政治传统、决策体系、决策

模式等存在一定差异，政策环评所要解决的问题也

各有侧重，因而政策环评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具

体而言，大概有以下几种：1）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政

策层面的应用，例如美国、加拿大、荷兰等国的环境

影响评价事实上已经延伸到了政策层面[6-8]；2）将政

策环评纳入政策评估统一开展，最具代表性的是欧

盟的影响评估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

的规制影响评估[9]；3）以制度为核心的政策环评，主

要评估政策实施面临的制度性问题，力求通过制度

完善来保障政策实施不出现重大环境风险，目前主

要是世界银行在推动实施[10]。

我国已经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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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

程，因此开展政策环评势在必行。2014年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及 2019年国务院颁

布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都为实施政策环

评提供了一定的法规依据。然而，我国的决策体系

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开展政策环评必须建立适合

我国国情的理论方法体系。其中，首当其冲的一个

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基于我国的政策分类来科学界定

政策环评对象，从而为政策环评制度建设提供目标。

 1　我国的主要政策类型

 1.1　按照政策的层次分类

按照公共政策的层次和发生、发展的逻辑顺序，

在理论上可将政策自上而下分为元政策、总政策、

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 4个层次或 4种类型[11-12]。其

中，元政策是政策制定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包括价值

型元政策和程序型元政策；总政策是特定历史阶段

的战略任务和根本目标，对其他政策具有统率作用，

可分为路线型总政策和战略型总政策；基本政策是

中央政府为了指导国家某一方面、某一领域工作而

制定的行动准则，是连接总政策和具体政策的中间

环节，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具体政策是行政机构对

特定公共问题的回应，可以是总体思路、工作方案、

行动计划、对策措施等，一般具有管制、引导、分配、

调节等功能。对于这 4种政策在我国的具体指向，

国内学者提及较少。但大体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新发展理念、民主集中制等可归入元政策范

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科教兴国战略、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等国家战略可归入总政策范畴；节

约资源、保护环境、计划生育等基本国策可归入基

本政策范畴[13]。至于具体政策，则是我国政策体系

中的主体。由于我国的具体政策种类繁多，内容涉

及方方面面，很难进行科学分类。在实际管理工作

中，各级政府和部门针对具体问题制定的政策，一般

都属于具体政策。我国的政策层次分类体系如图 1
所示。

 1.2　按照政策的形式分类

政策的具体范式就是政策形式，它是通过特定

的格式和程序来进行区分的。从广义上讲，所有决

策均可归入政策的范畴[11]，但在实际管理工作中，一

般认为只有行政机构的决策才可以称为政策，如此

则我国的政策形式主要有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规划和标准 5大类。其中，行政法规是层次最

高的政策，通过国务院令颁布，效力仅次于法律；规

章按照制定主体可分为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是对制定主体职权范围内事项的具体规定；规划是

为实现某一目标或解决某一问题而做出的系统部署

或工作安排,一般内容比较具体，篇幅也比较长；规范

性文件是我国行政机关使用的非法定公文形式，俗

称“红头文件”，这类文件的名称有公告、意见、通

知、通告、决定、办法、细则等，数量多，涉及面广，往

往对相关利益主体有直接影响；标准是对重复性事

物和概念所做的统一规定，以特定的形式发布，作为

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以上 5类政策每一类都可

以进一步细分，是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管理公

共事务的主要工具。

 2　基于政策分类的政策环评对象基本特征
分析

 2.1　在类别上主要是具体政策中的经济政策

根据政策的层次分类，只有具体政策才有实体

形式和具体内容，能够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直接影

响和实质性影响，才有必要开展政策环评。具体政

策根据不同标准又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其中对实际

管理工作最有意义的分类主要有 2个：一是按照政

策涉及的主要方面来划分，可称之为方面政策，具体

包括政治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文化政策和环

境政策 5类。这种分类正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五位一体”总布局相对应，因此具有较大的实用价

值。二是按照政策制定部门来划分，可称之为部门

政策，例如将财政管理部门制定的政策称为财政政

策，将教育部门制定的政策称为教育政策等。根据

以上分类，我国需要开展政策环评的主要是经济政

策。此外，国务院网站为了查询方便将政策按主题

进行了分类，具体分为城乡建设政策、旅游政策、环

境保护政策等，对于管理工作也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以上 3种分类之间的对应关系见表 1。尽管环

境保护法将技术政策与经济政策并列，但在我国的

方面政策分类中技术政策一般归入经济政策范畴。 

 

图 1    我国的政策层次分类体系

Fig.1    China′s policy hierarchy classifi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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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的方面政策

Table 1    Policies classification in main fileds in China

方面政策 功能 对应部门政策 对应国务院主题分类

政治政策 处理政治问题或调整政治关系 外交政策、国防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 公安、安全、司法

经济政策
处理经济问题或调整经济关系，
促进经济发展

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金融政
策、财政政策、贸易政策、价格政策、
土地政策、科技发展政策、科技产业政策

城乡建设、市场监管、商贸、海关、旅游、
工业、交通、农业、林业、水利、国土资
源、能源、财政、金融、审计、国民经济管
理、国有资产管理、科技

社会政策
调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
促进社会和谐

人口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
教育政策、国家安全政策

民政、扶贫、减灾、教育、安全生产监管

文化政策 引导、规范和促进文化事业发展
文艺政策、文物保护政策、文化产业政策、
新闻出版政策

无

环境政策
保护生态环境，防治环境污染，
提高资源利用水平

生态保护政策、污染防治政策、资源
利用政策、应对气候变化政策

环境保护

 

 2.2　在层级上是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制定的政策

201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十四条规定，政策环评对象仅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

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重大经济、技术政策。随后，

2019年国务院颁布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

例》，其中第十二条规定：决策承办单位根据需要对

决策事项涉及的人财物投入、资源消耗、环境影响

等成本和经济、社会、环境效益进行分析预测。该

条规定不仅包含了政策环评的工作内容，而且为开

展政策环评提供了更加明确和直接的法规依据。由

于《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的适用范围是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因此与环境保护法相比进一步

拓宽了政策环评的对象范围。综合这 2部法律法规

及其他相关文件要求，我国的政策环评对象在行政

层级上主要是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制定的政策。

 2.3　在性质上是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重大政策

从环境管理的角度出发，只有那些对环境有重

大影响的政策才需要开展政策环评。对于什么样的

政策容易产生重大环境影响，《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

若干问题的决定》（国发〔1996〕31号）提出：国务院有

关部门在制订区域和资源开发、城市发展和行业发

展规划，调整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等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重大决策时，必须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环

境效益，进行环境影响论证。《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

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号）提出，凡是有关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都要

进行事前评估，重点是社会稳定、环境、经济等方面

的风险评估。综合考虑，可将我国当前需要开展政

策环评的对象界定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制定的涉及产业结构调整、生产力布局、城

镇和基础设施建设、自然资源开发等活动，以及有关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经济政策。

 3　各类政策在制定过程中的环境考量情况

 3.1　综合性评估要求

我国的各类政策在制定程序中一般通过调查研

究、评估论证和公众参与 3类手段保障决策的科学

化和民主化，具体见表 2。根据政策制定程序中对评

估性工作要求的差异，可以将其分为 3类。第 1类

是行政法规和规章。该类政策在制定阶段并不开展

评估，在审议或审查阶段可以开展相关评估工作，但

并非强制行为。第 2类是规划和规范性文件。对于

规划，在编制过程中一般都会开展社会、经济和环境

影响预测。同时，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要求，部分

规划还需要专门开展正式的环境影响评价。对于行

政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

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
37号）要求：要对有关行政措施的预期效果和可能产

生的影响进行评估。第 3类是标准。现有法规仅要

求标准在编制说明中包含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

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并不包含社会

和环境影响评估内容。

 3.2　环境影响评估 (评价) 要求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规划在制定过程

中对环境问题的考虑最为充分，特别是写入环境影

响评价法的“一地三域十专项”规划，需要专门开展

正式的环境影响评价。对于其他 4种政策形式，制

定过程中对环境问题的正式考量都不充分。但是从

现有法规和政策要求来看，对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国

务院已经明确提出对有关行政措施的预期效果和可

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显然包括环境影响评估，因

此开展政策环评的依据最为充足。其次是行政法规

和规章，这类政策在审议或审查阶段如果存在较大

争议时可以由法治机构委托第三方开展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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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环境管理部门介入实施政策环评提供了一定机

会。第三是标准，尽管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比较密切，

但我国现有法规并没有要求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开展

正式、规范的环境影响评估。

 4　关于我国政策环评对象的建议

 4.1　将经济政策中的规范性文件作为政策环评的重

点对象

综上所述，经济政策应是我国政策环评的主要

对象，而其中的规范性文件则是重点。原因如下：一

是尽管经济政策包含多种政策形式，但《重大行政决

策程序暂行条例》规定政府立法决策不适用本条

例。行政法规是典型的政府立法，规章有时也会归

入政府立法的范畴，因此现阶段不宜将这 2种政策

形式作为重点。二是尽管规划和标准在广义上也可

以归入政策范畴，但大部分对环境有影响的规划已

经被环评法所覆盖。标准则比较特殊，技术性较强，

最好单独考虑。三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

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2018〕37号）已经明确要求，重要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要严格执行评估论证，要对有关行政措施的预期效

果和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

 4.2　将技术标准作为技术政策的主要类型纳入政策

环评

我国的标准根据标准化对象可以分为技术标

准、工作标准和管理标准，其中技术标准包含大量技

术指标，很多都与资源环境关系密切[14-15]。然而，根

据《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

10号），标准编制过程中的主要论证工作仅限于试验

或验证分析、技术经济论证和预期的经济效果，并不

正式考虑环境问题。例如，GB 41022—2021《煤矿瓦

斯抽采基本指标》根据煤矿工作面和矿井绝对瓦斯

涌出量规定了相应的瓦斯抽采率指标和测定方法。

从其编制说明可以看出，该强制性标准的制定主要

是从安全生产角度出发，并未考虑瓦斯综合利用和

温室气体控制问题。从国外实践来看，技术标准早

已纳入政策评估或政策环评，例如欧盟的影响评估

和美国的规制影响评估均将技术标准作为重要的评

估对象[16]。此外，我国环境保护法明确要求技术政

策在制定过程中要考虑资源环境问题，但技术政策

在正式分类中一般归入经济政策。因此将技术标准

作为技术政策的主要类型，还可以为落实环境保护

法相关要求提供具体对象。

 5　结语

尽管从理论上可以界定政策环评对象的特点和

属性，但在实际工作中既不可能通过制定名录的方式

进行筛选，也不可能通过某一简单标准识别，唯一可行

的方式是在明确政策环评对象类别的基础上进行逐

案判别。对于判别主体，既可考虑由具有广泛代表性

和权威性的超部门专家委员会进行，也可以考虑在政策

制定部门就政策内容征求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意见时

提出开展政策环评的要求，还可以考虑在早期信息

公开阶段由社会公众判断是否需要开展政策环评。

 

表 2    各类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评估论证工作

Table 2    Assessment work in the formulation process of different policy forms

政策形式 调研 评 估 公众参与 依据

行政法规

国务院有关部门在行政法
规正式立项前会开展多次
调研；法制机构在审查阶
段会开展调查研究

在审查阶段，对有较大争议的重
要立法事项，国务院法制机构可
以委托有关专家、教学科研单位、
社会组织进行评估

在起草阶段和审查阶段采取座谈
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听取各方
面意见；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起草部门与有关部门协商

《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017年修订）

规章
规章在起草过程中会开展
调查研究；法制机构在审
查阶段会开展调查研究

在审查阶段，对有较大争议的重
要立法事项，法制机构可以委托
有关专家、教学科研单位、社会组
织进行评估

在起草阶段和审查阶段采取座谈
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听取各方
面意见；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起草部门与有关部门协商

《 规 章 制 定 程 序 条 例 》
（2017年修订）

规划
规划编制前期和编制过程
中都会广泛开展调研工作

编制过程中会考虑社会、经济和
资源环境问题；根据环评法还需
对“一地三域十专项”规划开展正
式的环境影响评价

在规划编制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过程中均会采取多种方式广
泛征求意见

《关于统一规划体系更好
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
向作用的意见》（中发〔2018〕
4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修订）

行政规范性
文件

对涉及群众重大利益调整
的，起草部门要深入调查
研究

起草行政规范性文件，要对有关
行政措施的预期效果和可能产生
的影响进行评估；评估论证结论
要在文件起草说明中写明，作为
制发文件的重要依据

对涉及群众重大利益调整的，起
草部门要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实
地走访等形式充分听取各方面意
见，特别是利益相关方的意见；要
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
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
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
发〔2018〕37号）

标准
标准制定过程中会开展调
查研究工作

编制说明应包含试验验证的分
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
期的经济效果

编制机构须向有关机构征求意
见，同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国
家技术监督局令第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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